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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港白洋作业区综合码头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简写本）

建设单位：宜昌华信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评价单位：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五月
1.0总 论

1.1评价目的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受宜昌华信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承担宜昌港白洋作业区综合码头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工程的建设将会对区域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本评价拟在对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工程污染分析，预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论述工程清洁生产水平，提出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可行措施，为工程决策提供依据，指导工程环境保护设计和工程施工及营运期环境管理，使工程建设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本工程的建设，是带动沿江工业发展，推进宜昌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需要
白洋作业区综合码头的建设，是完善白洋港区布局，拓展港口功能的需要；是沿江工业发展壮大的有力支撑；是宜昌市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依托，以及宜昌市优化产业布局的基础；是宜昌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区域性经济中心的重要保障。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对于带动沿江经济带发展，增强宜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具有重大的宏观意义。
（2）本工程的建设，是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完善三峡航运枢纽系统功能的需要
本工程的建设，是宜昌港打造三峡航运中转中心，建设成为长江三峡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滚装船中转港、大宗散货中转港和旅游集散港的重要支撑，是宜昌实现亿吨大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本工程的建设，是提升长江水道航运服务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本工程的建设，是完善宜昌港的合理布局，增强长江黄金水道的服务能力，促进沿江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4）本工程的建设，是服务于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的需要

本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有助于吸引大型工业企业在白洋工业区落户。因此，本工程的建设是服务于宜昌白洋工业园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承担园区运输需求的需要。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建设对带动沿江工业发展、促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增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巩固宜昌港三峡航运枢纽的地位、拓展西北转运功能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的。
1.3评价范围

⑴ 环境空气：以拟建工程为中心，半径2.5km范围区域。
⑵ 水环境：本工程岸线上游端线上游2km至下游端线下游4.12km，共约6.76 km长江江段水域；溢油事故风险评价范围根据预测结果扩大至下游相应的影响范围。

⑶ 声环境：港界外1m及港界北侧、东北侧、西北侧200m范围内的居民。

⑷ 生态环境：水域生态环境同水环境评价范围，陆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港界外300以内范围。

1.4评价等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的评价等级划分原则，综合工程性质和工程所在地的环境特征，划分本工程评价等级如下。

⑴ 环境空气：三级(依据HJ2.2-2008，Pmax＜10% 或 D10%＜污染源距厂界最近距离排放量)；
⑵ 水环境：三级(依据HJ/T2.3-93，污水排放量<1000m3/d)；
⑶ 声环境：三级(依据HJ2.4-2008，项目建成后噪声等效声级增高<3dB(A))；

⑷ 生态环境：三级(依据HJ/T19-1997，影响范围20～50km2，生物减少<50%，物种多样性减少<50%)；

⑸ 风险评价：二级（依据HJ/T169-2004，可燃、易燃危险性物质，非重大危险源）。
1.5  环境保护目标

⑴ 环境空气、声环境保护目标

拟建码头环境空气、声环境保护目标见表1-1。

表1-1      环境空气及声环境保护目标
	环  境
	环境保护目标
	规    模
	与工程相对方位

	声环境
	白洋镇桂溪湖村
	居民10户约30人

（2～3层砖混结构房屋为主）
	位于本工程港区西侧，距离港区西侧围墙最近距离约50m。

	环境空气
	白洋镇
	居民300户约980人

（2～3层砖混结构房屋为主）
	位于本工程港区东侧，距离港区东侧围墙最近距离约1.37km。

	
	白洋镇桂溪湖村
	居民600户约1890人

（2～3层砖混结构房屋为主）
	位于本工程港区西侧，距离港区西侧围墙最近距离约50m。

	
	白洋镇垭子山村
	居民500户约1550人

（2～3层砖混结构房屋为主）
	位于本工程港区北侧，距离港区北侧围墙最近距离约230m。

	
	白洋镇万福垴村
	居民400户约2198人

（2～3层砖混结构房屋为主）
	位于本工程港区西侧，距离港区西侧围墙最近距离约1.50km。


⑵ 水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境保护目标为评价江段Ⅲ类水体，以及码头上、下游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评价范围内取水口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及取水规模见表1-2。

表1-2           水环境保护目标
	取水口名称
	与码头的距离
	取水规模
	用途
	备注
	保护区范围

	白洋水厂
	上游长江北岸，5.25km
	35万t/d
	生活、工业用水
	规划
	一级：取水口上游1000m

至下游100m；

二级：取水口上游3000m

至下游300m

	白洋镇水厂
	下游长江北岸，2.16km
	0.5万t/d
	生活用水
	现有，规划取消
	

	田家河水厂
	下游长江北岸，4.12km
	25万t/d
	生活、工业用水
	规划
	

	陆城二水厂
	上游长江南岸，2.25km
	2.5万t/d
	生活用水
	现有
	


2.0  工程概况

2.1  工程地理位置

工程位于宜昌市主城区以东长江北岸的下属县级市枝江市白洋镇白洋工业区内。工程区域西北3 公里为猇亭工业园区及宜化集团厂区，猇亭工业园区内已建有云池港。

2.2  工程建设方案

2.2.1 工程建设内容

宜昌港白洋作业区综合码头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本工程设计2015年吞吐量为365万吨/年，其中煤炭35万吨/年，钢铁80万吨/年，矿建材料70万吨/年，水泥35万吨/年，非金属矿20万吨/年，化肥及化工15万吨/年，粮食50万吨/年，集装箱5万TEU，件杂货5万吨/年。
新建3000 吨级散货泊位、杂货泊位、多用途泊位各2 个，岸线长度624m。

本工程项目组成为：主体工程包括码头引桥、作业平台等，配套工程包括道路、堆场、供电照明、通信、环保、给排水、消防等。

拟建项目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见表2-1。
表2-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备注

	
	
	
	一方案
	二方案
	

	1
	岸线长度
	m
	624
	6个3000吨级泊位，

兼顾5000吨级船舶

	2
	港区陆域面积
	m2
	316876
	332529
	

	3
	主干道面积
	m2
	57775
	工业园区规划沙湾路港区段

	4
	水域面积
	m2
	21270
	停泊水域

	5
	前沿作业用地
	m2
	18720
	

	6
	堆场仓库用地
	m2
	195635
	211288
	包括预留堆场

	7
	道路用地
	m2
	54009
	不包括码头前沿

	8
	后方配套用地
	m2
	48513
	包括绿化

	9
	总建筑面积
	m2
	22362
	

	10
	导助航设施
	项
	1
	包括灯浮标移位


⑸ 设计代表船型

（1）散货船型
主要是散矿、散粮、煤炭、散水泥等，以3000～5000 吨驳船为主，支线航道以500 吨驳船为主。

（2）杂货船型
杂货船主要为化肥、化工品、钢铁、袋装粮食、袋装水泥等，长江干线杂货船以1000～3000 吨船舶为主，支线航道以500 吨级货轮为主。
（3）集装箱船
集装箱船以150TEU～220TEU 船型运输为主。

船型主尺度详见表2-2。

表2-2     拟建码头靠泊船型主尺度
	船型
	船舶等级

（DET或TEU）
	主  尺度（m）
	备    注

	
	
	总 长
	型 宽
	型深
	吃 水
	

	干散货船
	3000吨级
	90
	16.2
	4.5
	3.5
	设计船型

	
	5000吨级
	109
	19.2
	6.2
	4.6
	兼顾船型

	
	1500吨级
	75
	13.6
	3.5
	2.6
	

	驳船
	1000吨级
	67.5
	10.8
	3.5
	2.4
	

	
	500吨级
	53
	8.5
	3
	1.9
	

	集装箱船
	200-II

（150~200TEU）
	90
	16.2
	4.5
	3.5
	设计船型

	
	150 TEU 
	90
	13.6
	4.5
	3.2
	兼顾船型


⑹货种及吞吐量

拟建码头工程吞吐量详见表2-3。
表2-3               工程吞吐量预测                 单位：万吨
	货物类型
	2015年达产（单位：万吨）

	
	总计
	进口
	出口

	
	
	合计
	外贸
	合计
	外贸

	1.煤炭及制品
	35
	30
	
	5
	

	2.钢铁
	80
	55
	
	25
	

	3.矿建材料
	70
	65
	
	5
	

	4.水泥
	35
	35
	
	
	

	5.非金属矿石
	20
	15
	
	5
	

	6.化肥及化工品
	15
	
	
	15
	5

	7.粮食
	50
	35
	35
	15
	10

	8.集装箱重量
	55
	22
	11
	33
	22

	集装箱箱量
	5
	2
	1
	3
	2

	9.件杂货
	5
	2
	
	3
	

	合     计
	365
	259
	46
	106
	37


3.0  环境现状
3.1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拟建码头上游500m，拟建码头中心线以及拟建码头下游1000m断面，pH值、溶解氧、BOD5、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共7项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要求，说明本工程所在江段水环境现状质量较好。
3.2  环境空气现状

在评价范围内布置2个监测点位，分别位于垭子山村和白洋镇。

监测结果表明，垭子山村和白洋镇TSP、SO2、NO2日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要求，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3.3  声环境现状

在本工程港界（垭子山村、桂溪湖村）布设了6个噪声监测点位，监测结果显示：6个监测点位昼夜监测结果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工程所在地声环境良好。

3.4  生态环境现状

宜昌江段是长江上、中游过渡区域，该江段兼有长江上游峡谷型河道和中游洪泛平原河道的特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使得宜昌江段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该江段的鱼类组成上具有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种类交汇的特点，既是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珍稀鱼类的栖息地和繁殖场，也是草鱼、青鱼、鲢、鳙、鳊、鳡、鳤等江湖洄游性鱼类的重要产卵场。该江段的经济鱼类有圆口铜鱼、铜鱼、草鱼、鲢、瓦氏黄颡鱼、长吻鮈、南方鲇、长鳍吻鮈、圆筒吻鮈、鳊、鳡、鳙、青鱼、赤眼鳟、鳤、鳗鲡、鳜和鲌类等20多种，年渔获量在200吨左右。区域内农业植被占主导地位，没有发现珍稀物种。工程所在区域存在少量农业养殖禽畜、常见鸟类，无等级保护动物。

根据鄂政函[2008]263号文，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已进行调整，将原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从80公里调整为50公里，并对功能区进行调整，葛洲坝坝下20公里江段为核心区，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上游10公里江段为缓冲区，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下游20公里江段为实验区。调减的30公里江段作为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

本工程位于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内。
4.0  环境影响评价
4.1  大气环境
施工期混凝土拌和作业、材料的运输和堆放等作业过程将对局部环境空气造成的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污染也随之结束。

营运期码头作业区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装卸扬尘、装卸机械废气及船舶废气对环境空气将产生一定污染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在码头作业区范围内，不会对本工程的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产生污染影响。

4.2  水环境

施工期码头桩基施工对局部水域产生SS污染影响，由于施工工程量较小，施工时间短，其产生污染的范围很小，污染时间较短，影响程度较轻，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污染影响也随之结束。

码头面冲洗水和含煤污水收集后送入本工程新建含煤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02）标准后回用于除尘、绿化，不会对长江水环境造成影响。

根据《宜昌市白洋工业区总体规划》，本工程东侧规划建设白洋污水处理厂，本工程位于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

港区在宜昌白洋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前运行，则需自建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对应标准，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于道路喷洒或绿化；港区在宜昌白洋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后运行，则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沙湾路市政污水管网，由白洋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项目污水排放对长江水环境影响小。

工程江段禁止排放船舶污水，到港船舶如需排放污水，应向海事部门提出申请，由海事部门认定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有偿接收。该管理措施的落实，可杜绝船舶污水排放带来的污染影响。

4.3  声环境
挖掘机和推土机施工，单机噪声最大在昼间25m、夜间230m以外可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中昼间75dB(A)、夜间55dB(A)要求；混凝土搅拌机、砼振捣器施工，单机噪声最大在昼间55m、夜间330m以外可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中昼间70dB(A)、夜间55dB(A)要求；根据《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中要求，夜间禁止打桩机施工作业，昼间打桩机单机噪声最大在约20m外可满足昼间85dB(A)要求。

多种施工机械同时作业，噪声超标影响范围最大将扩大至施工场界外昼间62米、夜间405米内范围。

营运期的影响分析如下：

⑴位于码头岸边的卸船机单机影响范围最大为昼间22m，夜间71m。

⑵项目堆场主要分布于港区西侧及北侧，在考虑多台作业机械同时作业，且作业位置距离厂界最近的不利条件下，港区作业噪声产生的影响为：西、北侧港界昼间作业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夜间有超标，超标为13.9 dB(A)。

⑶根据《宜昌市白洋港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东侧港界外1000m范围内为市政设施用地，北侧港界外400m范围内为仓储用地及公共绿地，西侧港界外1000m范围内为工业用地，东、南、西侧港界400m范围内不再有居民居住，因此港区昼夜间作业不会对居民产生干扰影响。

⑷根据同类码头实测资料，船舶噪声对本工程周边陆域环境基本没有噪声污染影响。

⑸规划沙湾路为工程疏港道路，宜昌市白洋港工业园区建成后，本项目环境敏感点距规划主干道最近距离为200m，规划主干道对本工程环境敏感点基本无影响。

4.4  固废 

本项目施工期生活垃圾发生量约为73t/a，建筑垃圾总量约150～200t，施工期固体废物发生总量约为296～346t。到港船舶固体废物发生量为255.6t/a。；营运期港区生活垃圾发生量为279.18t/a，危险废物发生总量为1.9 t/a。

建筑垃圾可用于场地回填或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生活垃圾等收集后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到港船舶固体废物由码头接收和并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港区污水处理产生的废油（属危险废物）、污泥等，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单位收集和处理。

4.1.4  生态

本工程码头位于长江中华鲟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 为保护中华鲟、白鲟、达氏鲟、胭脂鱼等珍稀保护水生动物，施工应选择在枯水季节（12月～2月）进行，这期间鱼类处于越冬期，大多栖息于深水区，可以有效避免工程施工对本江段中华鲟等珍稀鱼类的不利影响。

此外，施工船舶禁止在码头水域排放船舶生活污水和舱底油污水，降低对水生生态的影响。
5.0  环境保护措施

5.1 施工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⑴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前先修筑场界围墙或简易围屏，减少扬尘的逸散；在大风天气，应采用水喷淋法防尘(该水可为循环用水)；施工车辆要控制车速，防止物料洒落和产生扬尘；卸车时应尽量减小落差，减少扬尘；施工现场还应铺设临时的施工便道，铺设碎石或细沙，并尽量进行夯实硬化处理，以减少运输车辆轮胎带泥上路和造成二次扬尘；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尾气排放。
⑵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水下施工中SS发生量则取决于施工机械、施工方法、土石质量和粒度分布情况及长江水文条件等；本工程需严格管理施工船舶和施工机械，码头水域不得排放船舶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确需排放的需向宜昌海事部门提出申请，由海事部门认定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有偿接收处理；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所签定的承包合同中应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条款，并附有环保要求的具体内容；施工现场道路保持畅通，排水系统处于良好状态，使施工现场不积水；施工现场建议设置泥沙沉淀池，用来处理施工泥浆废水。
⑶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机械要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使施工机械保持良好状态，避免超过正常噪声运转。对高噪声设备，应在其附近加设可移动的简单围障，以降低其噪音辐射；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作业的时间，每天22点至次日晨6点禁止打桩、风镐作业，尽可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认真执行《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90)对施工阶段噪声的要求，在夜间超标施工必须向主管环保局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在指定日期内进行；加强施工区附近交通管理，避免交通堵塞而增加车辆噪声。
⑷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设置垃圾集中堆放场地，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施工船舶上的生活垃圾均集中收集到该地，用车辆定期运送至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施工期间建筑垃圾可用于回填。施工单位不得随意抛弃建筑材料、残土、旧料和其它杂物。建设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尽快将工地上剩余的不能回用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处理干净，建设单位负责督促。
5.2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⑴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于煤炭装卸机械产生的粉尘，营运期应采取如下措施：

煤炭装卸作业时，在卸船机、装船机、装车机、卸车机和堆取料机上设置洒水喷头，采用湿式降尘系统，对各起尘点进行洒水，保障散货湿度，减低装卸过程中的起尘量；

在堆场四周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组自动式机械喷洒喷头，尽量采用节水和除尘效率高的雾化、喷淋复合式喷嘴，以有效控制煤炭污染，日洒水频率不少于2次；

在3000DWT码头平台抓斗卸料漏斗上方设雾化喷头，四周设置挡尘板，将物料落差控制在0.8-1m之内，以降低煤炭卸船起尘量；

装船机及装车机设置密闭溜筒，同时安装红外测距仪，通过电子控制系统，可较好的控制煤炭落料高度，降低落料高差，有效降低落料起尘；

在皮带机转接处设置密闭转运站，转运站皮带机转运点处均设置全锥型空芯防尘喷咀进行洒水抑尘；
在皮带机上方设置挡风板或在皮带机上加设封闭隔尘罩措施，基本可避免皮带输送机带来的煤尘污染；

煤炭堆场东侧、西侧各布置防风网90m，南侧、北侧各布置防风网140m，防风网高6m，下部3m内为实体结构。采取以上措施，可有效减少煤炭扬尘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

针对港区汽车尾气，汽车行驶扬尘等，还需采取以下措施：
① 选购排放污染物较少的环保型高效装卸机械和运输车辆。

② 加强机械、车辆的保养、维修，使其保持正常运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③ 对港区道路、码头面及时清扫并洒水，防止货物转运过程中的二次起尘。

⑵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到港船舶不得在本码头水域内排放船舶舱底油污水和生活污水，确需岸上接收的，由船舶向海事部门提出申请，海事部门委托其认可单位污水接收船有偿接收处理船舶污水；港区生产废水主要为机修间冲洗水等，废水中主要污染因子为石油类、SS、COD等，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用；
白洋污水处理厂建成前，港区生活污水经二级生化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02）的要求后回用于道路喷洒及绿化。含油废水经油水分离后纳入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含煤污水、码头面冲洗水、初期雨水经煤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02）的要求后回用于煤堆喷淋。
⑶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设备选型要选择符合声环境标准的低噪声设备，个别高噪声源强设备采取消声隔声设施，给操作人员配备耳塞等；
⑷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陆域生活垃圾收集后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建筑垃圾可用于场地回填或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到港船舶固体废物由码头接收并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6.0  结  论
宜昌港白洋作业区综合码头一期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工程选址合理，工程的建设符合《宜昌市城市总体规划》、《枝江市装备工业园（白洋镇）总体规划》、《宜昌市白洋工业园总体规划》、《宜昌市白洋工业园一期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要求。公众参与调查表明，当地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普通群众、受影响居民拥护该工程建设。

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工程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施工队伍的环境保护教育，严格管理，文明施工。工程承包商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中应有明确的条款，对上述施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予以承诺，并制定严格的违约处罚程序。

工程监理单位应根据与本工程有关的环保规范和标准、工程设计图纸、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工程施工合同及招标文件、工程环境监理合同等编制环境监理方案，并严格按照制定的环境监方案执行监理工作。

要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监测工作，落实定期和不定期的环境监测工作。

评价认为工程在建设和投入营运后，采取有效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防治措施，努力减少由于本工程建设和营运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认真落实本报告书有关措施和建议的前提下，可使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得到较好的控制。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评价是可行的。

















































































































































































































































































































































